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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Word版】：公众号后台回复“46”

编号：01  指标：年报利润总额与利润表不符

政策（口径）说明：A100000《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是在纳税人会计利
润总额的基础上，加减纳税调整等金额后计算出“纳税调整后所得”。“利润总额计算”中的项目，按
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规定计算填报。实行企业会计准则、小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制度、分行业会计
制度的纳税人，其数据直接取自《利润表》（另有说明的除外）；实行事业单位会计准则的纳税人，其
数据取自《收入支出表》；实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纳税人，其数据取自《业务活动表》；实行
其他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纳税人，根据本表项目进行分析填报。

编号：02  指标：增值税减免和所有税收退税未计入收入总额

政策（口径）说明：根据《关于财政性资金 行政事业性收费 政府性基金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
通知》（财税[2008]151号），企业取得的各类财政性资金，除属于国家投资和资金使用后要求归还本金
的以外，均应计入企业当年收入总额。⋯⋯本条所称财政性资金，是指企业取得的来源于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的财政补助、补贴、贷款贴息，以及其他各类财政专项资金，包括直接减免的增值税和即征即退、
先征后退、先征后返的各种税收，但不包括企业按规定取得的出口退税款；⋯⋯因2022年度享受了小规
模纳税人免税或减按1%政策，部分企业未计提应交增值税，将价税合计作为主营业务收入。企业所得税
无需将上述原因形成的小微企业免税额或应纳税额减征额填写至营业外收入。2023年5月22日之后推送的
疑点已剔除这部分减免税额。

编号：03  指标：业务招待费未按规定填报调整

政策（口径）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 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
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按照发生额的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5‰。



编号：04  指标：党组织工作经费超限额税前扣除

政策（口径）说明：根据《关于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工作经费问题的通知》（组通字〔2014〕42号）和
《关于国有企业党组织工作经费问题的通知》（组通字〔2017〕38号），党组织工作经费主要通过纳入
管理费用、党费拨返留存等渠道解决。纳入管理费用的党组织工作经费，实际支出不超过职工年度工资
薪金总额1%的部分,可以据实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编号：05  指标：税收罚款滞纳金未正确纳税调整

政策（口径）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十条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下列支出不得
扣除：⋯⋯（三）税收滞纳金；（四）罚金、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

编号：06  指标：罚没支出未在A105000表填报调整

政策（口径）说明：A102010表第23行“罚没支出”填报纳税人在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对外支付的各项罚
款、没收收入的支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十条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下列支出不得扣除：⋯⋯（四）罚金、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

编号：07  指标：成本费用表捐赠支出大于A105070表捐赠支出账载金额

政策（口径）说明：根据A105070《捐赠支出及纳税调整明细表》填报说明，纳税人发生捐赠支出（含捐
赠支出结转），无论是否纳税调整，均应填报A105070表。成本费用表捐赠支出大于A105070表合计行捐
赠支出账载金额(未勾选填报A105070表时视为0)，表明纳税人未按填报说明勾选填报A105070表，或未在
A105070表足额、准确填报纳税人本年发生且已计入本年损益的捐赠支出并进行纳税调整。

编号：08  指标：赞助支出未全额纳税调增

政策（口径）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十条，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赞助支出
不得扣除。

编号：09  指标：佣金与手续费超比例税前扣除

政策（口径）说明：根据《关于企业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29号），
保险企业以外企业按与具有合法经营资格中介服务机构或个人（不含交易双方及其雇员、代理人和代表
人等）所签订服务协议或合同确认的收入金额的5%计算手续费及佣金支出扣除限额，超过部分不得税前
扣除。

编号：10  指标：法人合伙人未按先分后税原则确认收入

政策（口径）说明：根据《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9号），合伙企业以
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
其他所得采取“先分后税”的原则。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包括合伙企业分配给所有合伙人的所得
和企业当年留存的所得（利润）。合伙协议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
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伙人在计算其缴纳企业所得税时，不得用合伙企业的亏损抵减其盈利。

编号：11  指标：“按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对初始投资成本调整确认收益”异常

政策（口径）说明：本指标为一般逻辑监控。会计核算上存在“按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对初始投资
成本调整确认收益”并在申报表上填报，才能做相应调减。因此A105000表“按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
对初始投资成本调整确认收益”行次调减金额>0，但A101010或A101020表“营业外收入”为0的情况不合
理，可能为填报差错。



编号：12  指标：提取资产减值损失未进行纳税调增

政策（口径）说明：A100000《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第7行“资产减值
损失”填报纳税人计提各项资产准备发生的减值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
条例》和其他相关文件，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明确规定可以税前扣除（主要为金融、保险、证
券、担保等行业特定项目）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风险准备外，准备金支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
扣除，应当进行纳税调增。

编号：13  指标：A105000表其他调减金额过大

政策（口径）说明：A105000《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由纳税人根据税法、相关税收规定以及国家统一会
计制度的规定，填报企业所得税涉税事项的会计处理、税务处理以及纳税调整情况。纳税调整应当符合
税法规定，并且按照填报说明填报在对应的行次。

编号：14  指标：房地产企业预售收入未足额申报

政策（口径）说明：房地产企业A105010预售收入变动额(第23行第1列-
第27行第1列)＜资产负债表预收账款（年末-年初）数额/1.09，可能存在房屋预售收入未足额申报。

编号：15  指标：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以前年度累计结转异常

政策（口径）说明：根据申报表填报说明，A105060表第8行“加：以前年度累计结转扣除额”填报以前
年度允许税前扣除但超过扣除限额未扣除、结转扣除的支出金额，该金额应当等于上一年度年报A105060
表第13行“八、累计结转以后年度扣除额”。

编号：16  指标：高企科小动漫软集企业未享受研发加计

政策（口径）说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对研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科
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均对纳税人研发费用占比分档评价提出相关要求；《动漫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试
行)》规定，动漫产品的研究开发经费占企业当年营业收入8%以上；软件企业认定基本条件、集成电路
企业认定基本条件对当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均有相关规定。 

编号：17  指标：负面清单行业享受研发加计

政策（口径）说明：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5〕119号）“四、不适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行业：1.烟草制造业。2.住宿和餐饮业。3.批发和
零售业。4.房地产业。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6.娱乐业。7.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行业。上述
行业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4754-2011）》为准，并随之更新。”

编号：18  指标：研发加计比例适用错误

政策（口径）说明：制造业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
，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自2021年1月1日起，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
形资产的，自2021年1月1日起，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200%在税前摊销。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
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自2022年1月1日
起，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自2022年1月1日起，按照无形资产成
本的200%在税前摊销。现行适用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75%的企业，在2022年10月1日至2022年12月3
1日期间，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100%。

编号：19  指标：研发费加计扣除金额极小



政策（口径）说明：本指标为合理性监控。根据《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5〕119号)，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所称研发活动，是指企业为获得科学与技术新知识，创
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产品（服务）、工艺而持续进行的具有明确目标的系统
性活动。研发费加计扣除金额极小，明显不符合开展研发活动需求，可能为错填，需要进一步核实。

编号：20  指标：研发加计金额不足研究费用支出10%

政策（口径）说明：本指标为合理性监控。享受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不足
已计入管理费用中研究费用的10%，缺乏合理性，需进一步核实。

编号：21  指标：有研究费用未享受研发加计

政策（口径）说明：制造业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
，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自2021年1月1日起，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
形资产的，自2021年1月1日起，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200%在税前摊销。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
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自2022年1月1日
起，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自2022年1月1日起，按照无形资产成
本的200%在税前摊销。现行适用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75%的企业，在2022年10月1日至2022年12月3
1日期间，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100%。

编号：22  指标：研发费加计扣除金额为整数

政策（口径）说明：本指标为合理性监控。研发费归集项目较多，核算较为复杂，加计扣除金额为整数
显失合理，可能存在不实或不准确填报情况，需自行核对研发加计金额核算是否真实准确。

编号：23  指标：享受研发加计存在异常调增

政策（口径）说明：A105000纳税调整明细表各分项“其他”行次存在异常调增金额，且调增金额等于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存在未正确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风险。

编号：24  指标：填报“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但无免税资格

政策（口径）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四条的规定，《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税〔2018〕13号）对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予以明确。享受非营利组织收
入免税，首先应按照上述文件规定提出免税资格申请，并由财政、税务部门对非营利组织享受免税的资
格联合进行审核确认，并定期予以公布。

编号：25  指标：A107010表“其他”类减免收入行填报数据

政策（口径）说明：A107010《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第16行“（十）其他”应填报纳
税人享受的本表未列明的其他免税收入税收优惠事项名称、减免税代码及免税收入金额；第24.2行“2.其
他”：填报纳税人享受的本表未列明的其他减计收入的税收优惠事项名称、减免税代码及减计收入金额
；第30行“（五）其他”：填报纳税人享受的本表未列明的其他加计扣除的税收优惠事项名称、减免税
代码及加计扣除的金额。本表已列明事项的优惠金额不得填列在“其他”行，合肥地区暂不存在可以填
入“其他”行的优惠事项。

编号：26  指标：“享受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房土契税优惠未享受相关企业所得税优惠

政策（口径）说明：本指标为优惠提醒指标。根据《关于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
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规定，享受社区



养老托育家政房土契税优惠，纳税人应当从事为社区提供养老、托育、家政服务，上述服务取得的收入
，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减按90%计入收入总额。前述公告自2019年6月1日起执行至2015年
12月31日。

编号：27  指标：残疾人员工资加计扣除金额大于全部工资薪金支出

政策（口径）说明：本指标为一般逻辑监控。享受100%加计扣除的残疾人员工资，不应超过企业全部工
资薪金支出。

编号：28  指标：享受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即征即退未享受相关企业所得税优惠

政策（口径）说明：本指标为优惠提醒指标。享受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如从事的资源综
合利用项目符合财政部 税务总局《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21年版）》规定的范围和条
件，并按照《关于执行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47号)要求对同
时从事其他项目而取得的非资源综合利用收入与资源综合利用收入分开核算，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
条例》第九十九条，其以《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资源作为主要原材料，生产国家
非限制和禁止并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减按90%计入收入总额。符合上述条件的
应享受相关优惠。

编号：29  指标：A107012表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工资薪金多报

政策（口径）说明：A107012第4行“1.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工资薪金”应填报纳税人直接从事研发活
动人员，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辅助人员的工资、薪金、奖金、津贴、补贴以及按规定可以在税前
扣除的对研发人员股权激励的支出。该数据不应大于或等于A105050表工资薪金账载金额。

编号：30  指标：享受研发加计无研究费用支出

政策（口径）说明：纳税人填写A107010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相关栏次，说明存在开发新技术、新产品、
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或获得创新性、创意性、突破性的产品进行创意设计活动而发生的相关费用
。A104000表研究费用根据费用科目核算的具体项目金额进行填报，应当有相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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